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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专刊（34）

江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30 日

我省召开安全生产暨秋冬季森林
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

9 月 29 日，我省召开安全生产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电视

电话会议，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殷美根出席并讲话。

殷美根指出，今年以来，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凝心聚力防风险、除隐患、

遏事故、减灾害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我省连续 30 个月未发生重大

及以上事故，森林火灾起数同比下降 60%，2019 年度省级政府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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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结果为“优秀”。但安全生产工作只有

起点、没有终点，必须始终高度警醒、高度警觉，切实增强抓好

安全防范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。

殷美根强调，当前，迎中秋国庆、保平安稳定已进入决战决

胜的关键阶段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严阵以待、严防死守，强化

交通运输、旅游消费、建筑施工、工矿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

风险管控，坚决筑牢安全生产“防火墙”。要扎实做好秋冬季森林

防灭火工作，做到各类火情隐患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，全力

守护好江西的秀美青山。要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责任，按照“党政

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

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把安全责

任压紧压实压强，把安全防范工作做细、做实、做到位，既要为

群众平安过节创造祥和有序的安全环境，更要持续打造平安江西，

守护江西平安。

省安委办明确“两个清单”
进一步加强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统计工作

近日，为进一步改进和强化全省专项整治“三年行动”统计

分析工作，省安委办印发通知，重新制定“两个清单”，推动专项

整治“三年行动”顺利开展。

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关于专项整治“三年行动”统计工作的最

新要求，省安委办对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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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进一步调整，以便全面、详实掌握各地各部门专项整治“三

年行动”进展情况。同时，制定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问

题隐患清单》和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制度措施清单》，统

一明确相关填报内容及有关要求。

通知要求，各地各部门要围绕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“两个清

单”，严格按统计分析制度逐季对本地区、本行业专项整治“三年

行动”开展情况进行分析研判，深入查找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

持续推进提升，切实将统计分析工作作为推进专项整治“三年行

动”的有力支撑。

赣州市督导节前安全生产工作

9 月 27 日-29 日，赣州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胡雪梅先后深

入大余县、赣州经开区、章贡区、瑞金市督导中秋、国庆节前安

全生产工作。

胡雪梅一行分别来到位于大余县江西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、

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大江选厂尾矿库、大余丫山景区、赣州经

开区汽车南站、章贡区华润中心七期酒店项目建设工地、瑞金市

汇金钙业有限公司等，仔细询问企业安全管理培训、安全风险管

控和隐患排查措施落实等情况。胡雪梅强调，中秋、国庆“双节”

将至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，各地、各部门越到紧要关

头越要紧绷思想，持之以恒，压实责任，强化举措，加强道路交

通、旅游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安全管控，加强值守，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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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准备，以临战的状态切实将安全生产、森林防灭火等工作做

实做细做到位，确保全市安全生产“零”事故，森林火灾“零”

报告，为全市人民营造一个安全、祥和的节日环境。

吉安市发动职工全面参与安全生产排查整治

吉安市总工会、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“查事

故隐患、保职工安全、促企业发展”活动，以推进工业园区企业

员工群众积极参与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工作，并且出台活动补贴政

策，要求每个园区选择 2-3 个企业作示范引领。

活动补贴范围包括“安全隐患随手拍”、安全文化宣传、安全

现身说法警示教育等，补贴向企业和一线职工倾斜，同时建立台

账，做到专款专用。目前，井开区、吉安县、新干县、永丰县、

峡江县园区与市、县总工会对接落实 2万元的活动补贴经费，吉

水县百威啤酒公司等一批试点企业制定员工“安全隐患随手拍”

举报奖励政策。

抚州市亮出红黄牌拧紧建筑施工安全阀

近日，抚州市住建部门印发通知，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现场

管理，创新采用“红黄牌”监管模式，加大行政监管力度，全力

做好在建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工作，提高施工现场安全生产、质量

管理和文明施工水平。截至目前，共对市中心城区 20 余家建筑企

业挂黄牌警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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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明确，把施工企业施工现场管理和企业信用评价相结合，

对施工企业在文明施工、安全生产、质量管理、建筑市场行为方

面违法违规的，严格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，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，并对该企业挂黄牌警告。对未批先

建或在限期整改期限内仍整改不到位的，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，

限期停工整改，对该企业挂红牌警告，并将违法违规线索移送城

管执法部门依法处罚。对不按要求停工整改或停工整改期限内仍

然整改不到位的，记不良记录一次，停止该企业在本市域范围内

参与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招投标一至六个月。对记不良记录仍然

不整改到位的，将企业不良记录上传至信用中国网。

抄报：省委、省政府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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